
附 件 一 

畜 牧 場 變 更 登 記 申 請 書 
茲 依 照 畜 牧 法 及 畜 牧 法 施 行 細 則 申 報 本 畜 牧 場 原 核 准 設 立 登 記 事 項 有 變 更 部 分 開 列 於 後 ， 及 檢 附 有 關 證 件 暨 原

發 字 第 0000000 號 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 ， 送 請 察 核 於 派 員 查 明 後 ， 轉 報 縣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複 查 ， 准 予 變 更 畜 牧 場 登 記 證 書 。 

計 開 列 

登 記 事 項 原  核  准  登  記  事  項 申  請  變 更 登  記  事  項 備          註 

場   名    

此   致 

     鄉 公 所 

核 轉 

     縣 政 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請 人 ： （ 簽 名 蓋 章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地 址 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 ： 


